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2〕233 号

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某某装饰材料经营部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某某号。

负责人：冯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消防救援大队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塞坝路 9 号。

负责人：朱某某，职务：大队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年 7月 27日作出的穗荔多（消）

罚〔2022〕004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“4 号处罚决

定”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

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 4 号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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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店在消防大队口头通知后马上按要求内置空间楼梯用防

火板间断开，后收到责令整改通知书后，在 5 月 1 号用砖墙进行

封堵，待消防部门到场检查，但一直未见相关部门进行整改后检

查，一直到 7 月 20 日，收到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我店已按整

改要求进行封堵店内楼梯，故不服此处罚，当即向相关部门提出

申诉和申辩，2022 年 7 月 28 日再次收到 4 号处罚决定。申请人

表示不服，首先我单位一直处于积极配合整改主动者，在按要求

整改的同时消防人员没有到场对整改内容进行核查。再者从2019

年至今，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影响，从 2020 年开始不间断地

间歇停止营业，三年来店铺营业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并严重亏损，

请求免于处罚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四条和《广东省实施

<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>办法》第七条的规定，答复人作为荔湾

区级消防救援机构，有对辖区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检查，查处

消防违法行为的职权。

二、答复人对涉案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、事实

清楚、证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裁量合理。（一）答复人作出

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对程序的规定，程序合法。（二）涉案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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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决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。调查事实有《消防监督检查记录》、

现场违法照片和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，证据确凿充

分。（三）涉案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，裁量合理。申请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。答复

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对

申请人进行了行政处罚。根据《广东省消防救援机构消防行政处

罚裁量标准》“编号 01-9”相关规定，生产、储存、经营其他物

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，防火分隔不符消防技

术标准的其他情形，属于较轻违法行为，场所面积在 800 平方以

下且居住 1 人，罚款金额在 5000 元到 10000 元区间，因此答复

人对申请人处罚 53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，裁

量合理。

三、申请人复议申请的理由不成立。（一）执法人员在进行

消防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过程中有制作《行政检查登记表》和《责

令改正通知书》，并有申请人签名。（二）执法人员在进行现场

检查发现违法行为时，已明确告知申请人，要对其进行立案调查。

（三）依照《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求》

（XF703-2007）第 4.3 条之规定，申请人首层用作经营场所，二

层居住场所应当与经营场所进行防火分隔且设置独立的疏散设

施，答复人是为了督促申请人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,防止在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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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发生时，居住在二层的人员无法逃生。发现违法行为依法履职

和查处，并无违法和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，依法维持答

复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2 年 4 月 27 日，被申请人对广州市荔湾区某某号申请人

进行消防检查，发现申请人一楼用于装饰材料经营，二楼有床铺

被铺等用于住宿，一楼与二楼通过楼梯连通，之间无有效防火分

隔，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。被申请人当场作出穗荔

多（消）协〔2022〕2 号《协助调查通知书》，要求申请人协助

调查。

2022 年 4 月 29 日，申请人接受调查询问时称：申请人经营

面积约 50 平方米，申请人所在建筑共有三层，申请人租用一、

二层，一楼用于装饰材料经营，二楼部分区域放一些杂物同时设

置了床铺用于休息，二楼平时住一个人。2022 年 4 月 25 日街道

工作人员曾到申请人处检查，发现有住人情况，告知申请人不能

违规住人，但因为比较忙，疏忽了，所以到 2022 年 4 月 27 日还

未整改。

2022 年 4 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立案处理，并作

出穗荔多（消）改〔2022〕4 号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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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 2022 年 5 月 5 日前改正违法行为，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：

生产、储存、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

内的，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。申请人于同日签收

该文书。

2022 年 6 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延长审查期限三十天。

2022 年 7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到申请人处进行复查，复查结

果为已按照要求完成整改。同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荔多（消）告

〔2022〕004 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告知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

容，及申请人享有陈述申辩、听证的权利。

2022 年 7 月 21 日，申请人对上述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提出

陈述申辩意见，被申请人经集体讨论复核后不予采纳，并于 2022

年 7 月 27 日作出 4 号处罚决定，主要载明：申请人经营与住宿

设置在同一连通的空间内，之间无有效防火分隔，不符合国家工

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九

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根据申请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

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按照《广东省消防救援机构消防行政处

罚裁量标准》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作出 1.

罚款人民币伍仟叁佰元；2. 责令停产停业、停业整改的行政处

罚。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留置送达申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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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不服上述处罚决定，于 2022 年 8 月 4 日向本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因案情复杂，本案延长审查期限 30 日。

另查，据广州市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作出的《广州

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镇街消防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穗府

函〔2022〕15 号）附件 1《委托镇街消防行政执法事项清单》显

示，有关“生产、储存、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

同一建筑物内，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”的行政处罚权事项在上述

委托清单范围内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国务院应

急管理部门对全国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，并

由本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实施……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的规定，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

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......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组织实施

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，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

任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对辖区内的消防违法行为进

行查处的职权，并对受委托单位即属地街道组织实施的消防类行

政处罚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：“生产、

储存、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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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。”《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

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求》（XF703-2007）第 4.3 条载明：“除

4.2 以外的其他合用场所。当执行 4.2 规定有困难时，应符合下

列规定：......b）住宿与非住宿部分之间应进行防火分隔；当无法

分隔时，合用场所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自动喷水局部应用

系统；c）住宿与非住宿部分应设置独立的疏散设施，当确有困

难时，应设置独立的辅助疏散设施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
第六十一条规定“生产、储存、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与居

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，或者未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

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生产、储

存、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，不符

合消防技术标准的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罚。”《广东省消防救援机

构消防行政处罚裁量规定》（粤消〔2020〕196 号）附件 2-1《广

东省消防救援机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（表 01）》载明：“生产、

储存、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内，防

火分隔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其他情形，场所面积 800 ㎡以下

且居住 1 人”属该项“较轻违法”，量罚区间为“0.5 万元至 1

万元之间。”《消防救援机构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二十

七条第二款规定：“除简易程序外的其他行政处罚决定，应当

在作出决定的七日内将决定书送达当事人。”第九十二条第一

款规定：“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；案情复杂、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，经消防救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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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负责人同意，可以延长三十日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经营场

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内，之间无有效防火分隔，不符

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

法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。被申请人综合考量申请人的违法

情节以及整改情况等，在法定期限内对其从轻作出罚款 5300

元，责令停业整改的行政处罚，事实认定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

程序合法，裁量适当。关于申请人认为其已完成整改不应接受

处罚的主张，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复议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消防救援大队于 2022年 7月 27

日作出的穗荔多（消）罚〔2022〕004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

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


